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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940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昂利康 公告编号：2024-011 
 

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股权置换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2022 年 6 月 8 日，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昂

利康”）、子公司湖南科瑞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科瑞生物”）与中

南大学签署《技术转让（技术秘密）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合同》”），公司与子公

司科瑞生物共同受让“新型药物递送系统及制备方法”的技术成果，公司与子公

司科瑞生物按 50%：50%出资比例成立的湖南健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健瑞医药”）作为“新型药物递送系统及制备方法”的技术成果的具体项目实

施主体，同时公司与子公司科瑞生物按 50%：50%分担费用及享有项目权益。具

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、2022 年 5 月 3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

潮资讯网及《证券时报》上刊载的相关公告。 

截至目前，公司与科瑞生物共向健瑞医药实缴出资 600 万元，健瑞医药已向

中南大学支付技术转让费 500 万元，该项目尚处于技术验证和早期研究阶段。湖

南长星生物医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星生物”）系由“新型药物递送系统及

制备方法”的研究单位和研究者作为股东之一发起设立的创新药公司，主要从事

创新型核酸药物开发，基于双方业务上的协同以及公司对未来创新药发展战略的

考虑，经友好协商，在参照长星生物前一轮融资已确认的估值基础上，公司与科

瑞生物拟将合计持有的健瑞医药 100%的股权按其全部股东权益估值 2,608.6950

万元分别置换长星生物 3.77%的股份，长星生物以自身增资形式收购昂利康、科

瑞生物合计持有的 100%健瑞医药股权以实现股权置换。股权置换结束后，公司

和科瑞生物将不再履行和承担《合同》项下的义务和责任，也不再享有《合同》

项下的权利；健瑞医药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，健瑞医药和长星生物将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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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新型药物递送系统及制备方法”项目技术及其衍生技术所有专利申请的共有

专利权人，承继和履行《合同》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。 

本次股权置换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子公司股权置换的议案》，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管理层签署

相关的文件并办理相关事项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情况说明 

1、湖南长星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 ： 湖南长星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 ： 2022 年 10 月 28 日 

法定代表人 ： 刘喜荣 

实际控制人 ： 刘喜荣 

注册资本 ： 1279.52 万元人民币 

住所 ：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麓山南路 966 号麓山科创园 F3 栋 201 房 

经营范围 ： 

一般项目：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

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。
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、未限制的经营

活动） 

2、股东结构 

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

湖南醇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1.5818% 

齐天云（广州）科技有限公司 28.1356% 

王珊 6.5650% 

成都科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4.6893% 

中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.8136% 

湖南源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2.6197% 

湖南长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2.0320% 

海南锋雨彤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1.5631% 

合计 100.0000% 

注：若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，为四舍五入所致。 

3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/2022年度 2023 年 9 月 30 日/2023 年 1-9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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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总额 305.64 2,186.44 

负债总额 0.66 -50.42 

净资产 304.98 2,236.86 

营业收入 - - 

利润总额 -1.02 -176.12 

净利润 -1.02 -176.12 

注：以上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。 

4、经查询，长星生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

1、湖南健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 ： 湖南健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 ： 2022 年 6 月 2 日 

法定代表人 ： 陈梨花 

注册资本 ： 2000 万元人民币 

住所 ： 长沙高新开发区谷苑路 229 号海凭园生产厂房二幢 8 层 801 房 

经营范围 ： 

一般项目：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；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；第一类医疗器
械销售；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；医用包装材料制造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

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专用化学产品制造（不

含危险化学品）；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（除依法须经
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药品

生产；保健食品生产；药物临床试验服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
许可证件为准）。 

2、股东结构 

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截至本披露日出资金额（万元） 

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0.00% 300 

湖南科瑞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0.00% 300 

合计 100.00% 600 

公司及子公司科瑞生物合计持有的 100%健瑞医药股权，不存在质押或其他

第三人权利，也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
3、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/2022年度 2023 年 9 月 30 日/2023 年 1-9月 

资产总额 77.16 77.6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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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债总额 - 11.50 

净资产 77.16 66.15 

营业收入 - - 

利润总额 -522.84 -11.01 

净利润 -522.84 -11.01 

注：以上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。 

（二）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

公司及子公司科瑞生物拟分别置入长星生物 3.77%股权，该股权不存在质押

或其他第三人权利，也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
四、交易的定价及依据 

本次定价为交易双方经过协商达成，定价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协议由以下各方签署： 

甲方 1：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甲方 2：湖南科瑞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甲方 3：湖南健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

甲方 4：湖南长星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中南大学 

鉴于： 

（一）甲方 1、甲方 2 与乙方于 2022 年 6 月 8 日签订了编号为 1 43010100

的《技术转让（技术秘密）合同》（以下称“《合同》”）。根据《合同》约定，

甲方 1 和甲方 2 向乙方受让标的技术成果、并支付转让费，本项目由甲方 1 和甲

方 2 按 50%：50%的比例分担费用及享有项目权益。 

（二）后甲方 1、甲方 2、甲方 3 与乙方签订了《关于<技术转让（技术秘密）

合同>的确认函》，确认由甲方 1 和甲方 2 按 50%：50%出资比例成立的合资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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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 3 作为标的技术成果的具体项目实施主体，与甲方 1、和甲方 2 共同成为《合

同》项下甲方中的一方，《合同》项下甲方享有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不变，且对甲

方 3 均具有约束力。 

（三）现甲方 1、甲方 2 拟按甲方 3 全部股东权益估值 2608.6950 万元，分

别将持有的甲方 3 的 50%股权转让给甲方 4，以此分别获得甲方 4 的 3.77%的股

权（对应注册资本额 52.1739 万元），上述交易完成后甲方 1 和甲方 2 分别持有

甲方 4 的 3.77%的股权，甲方 4 持有甲方 3 的 100%的股权。上述交易完成的具

体方式由甲方 1、甲方 2 和甲方 4 另行协商确定。 

基于上述，各方就《合同》项下合同权利义务的履行主体达成补充协议如下： 

1、本补充协议签订且达成本补充协议第 2 条约定的《合同》权利义务转移

条件（以下简称“转移条件”）时，《合同》 项下甲方的权利义务全部由甲方 3

和甲方 4 承继及履行，具体方式为：甲方 1、甲方 2 不再作为《合同》项下甲方

中的一方，不再履行和承担《合同》项下的义务和责任，也不再享有甲方权利，

除本协议约定外，甲方 1、甲方 2 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实施标的技

术成果；甲方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由甲方 3、甲方 4 承继和履行；甲方 3 作为《合

同》项下甲方的具体项目实施主体、甲方 4 作为甲方 3 的唯一股东，与甲方 3

共同成为《合同》项下甲方中的一方，享有《合同》项下甲方的权利，承担甲方

的责任与义务；甲方 3 和甲方 4 指定甲方 3 继续作为《合同》项下受让技术所衍

生相关专利独立专利权人和“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”持证人的名义主体、并指定

甲方 3、甲方 4 继续作为具体的付款方共同履行《合同》的义务；甲方 3、甲 4

为标的技术及其衍生技术的共有专利权人，甲方 3、甲 4 为标的技术及其衍生技

术 所 有 专 利 申 请（ 202210950392.2 、 202210950180.4 、 202210950391.8 、

202210951941.8 、 202210950179.1 、 202210958544.3 、 202310976835.X 、

202310977059.5 、 202310977272.6 、 202310975085.4 、 202310974992.7 、

202310975036.0、PCT/CN2023/111279、PCT/CN2023/111151）的共有专利权人。 

2、以下情形全部满足视为本补充协议第 1 条约定的转移条件达成： 

（1）甲方 1 持有甲方 4 的 3.77%的股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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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甲方 2 持有甲方 4 的 3.77%的股权； 

（3）甲方 4 持有甲方 3 的 100%的股权。 

以上股权持有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为准。 

3、乙方继续按《合同》的约定履行相应权利和义务。 

4、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协商、调解不成

的，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 

六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

本次股权置换的目的是整合投资项目相关方资源，实现优势互补，通过本次

置换，将推动递送系统相关技术与创新药平台的相互促进和融合，助力公司投资

项目的长期健康发展。 

本次股权置换后，健瑞医药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，本次事项不会对公司

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4 年 2 月 7 日 


